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上  訴  人  A02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3月16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重家財訴字第7號第一

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A01並為上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

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A02給付逾新臺幣肆佰壹拾柒萬貳仟參佰柒拾伍

元及自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上訴人A02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A01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由

上訴人A02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人A01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不變更訴

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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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A01於原

審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對造上訴人A02給付

新臺幣（下同）1,149萬3,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原審判決A02應

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1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原為：㈠原判決不利於A01部分廢棄。㈡A02應再給付

A01292萬2,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63至64頁）。嗣依同條

即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就上訴聲明第2項減縮為：

A02應再給付75萬8,555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列第3項追加聲明請求給

付39萬9,566元，及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5日起，其

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5至6、122頁）。然審酌該追

加部分仍為同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範圍，且A01請求之總

金額為972萬9,103元（計算式：857萬0,982元＋75萬8,555

元＋39萬9,566元＝972萬9,103元），未逾原審起訴之金

額，而僅就財產計算之項目（即附表五編號18至20）更正事

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追加，A01將之列為追加聲

明，應屬誤載。本件就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合計請求金額

為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本息，核屬

減縮上訴聲明之範圍，合於上揭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A01主張：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適用法定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

第172號民事判決離婚，於109年1月13日確定，該案於107年

9月6日繫屬，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

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A02

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編號1至32所示計697萬5,417

元，如附表五編號1至20「A01主張」欄所示共1,681萬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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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如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計378萬0,594元雖係A02之婚

前財產，惟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帳戶財產均

自兩造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與婚後財產混同，A02不能證

明此部分財產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自應推定為婚後財產，爰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伊兩造剩餘財

產差額平均分配972萬9,103元（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

述）。　　　　

二、A02則以：A01婚後財產應為2,254萬7,943元（附表一380萬

9,618元＋附表三「A02主張」欄所示共1,873萬8,325元＝

2,254萬7,943元），伊之婚後財產實為319萬4,823元（附表

二697萬5,417元-附表六「A02主張」欄所示378萬0,594

元），A01剩餘財產明顯較伊為多，其自不得向伊請求剩餘

財產平均分配。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不動產即新竹縣○○市

○○○路000巷0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謄本

雖記載A01以「夫妻贈與」原因取得，實則係將原屬A01系爭

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歸還A01，兩造並無贈與合意，自應計

入A01之婚後財產。編號2所示債權：伊亦已向A01給付已到

期之債權1,369萬7,657元，該債權係兩造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所締結之給付契約，不具慰撫金性質，且係A01於婚後取

得，自應計入其婚後財產。關於附表五所示財產或因伊父母

所出資贈與，應屬伊無償受贈財產變形，或因伊婚前財產所

購入，均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又編號17車輛部分，返還

請求權亦無法量化為金錢數額項目，編號18之股票、編號19

至20之信託，實有重複計算之嫌，均不應計入伊婚後財產。

縱認伊應給付A0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惟A01依原法院107年

度重家訴字第11號判決（下稱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

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及伊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

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

要費用，伊得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給付405萬

6,552元（394萬8,699元＋10萬7,853元），並據以就A01之

上開剩餘財產分配債權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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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為A01部分勝訴判決，即判命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

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

起上訴，A01減縮後之上訴聲明（更正為）：㈠原判決關於

駁回A01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

A02應再給付A01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

元），及其中75萬8,555元自109年7月18日起，其中25萬

6,716元自112年5月3日民事準備暨答辯㈠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3日民

事陳報㈢暨訴之聲明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2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A02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A02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A01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8、47、124頁）：

　㈠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經原法院於

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判決離婚確定，有該

判決確定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46頁），而該案訴訟繫屬

日為107年9月6日，本件應以90年12月16日、107年9月6日為

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

　㈡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共計：380萬9,618元（如附表一所示。

　㈢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共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二所

示）。

　㈣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價值925萬1,000元。

　㈤兩造不爭執A01附表四婚前財產不需扣除。　　

五、本院之判斷：

　㈠A01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見

不爭執事項㈡）。　

　2.就兩造爭執之附表三所示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三編號1系爭房地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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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民法第

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

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土

地法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關於土地登記，係主管機關適

用相關土地登記法令而辦理者，依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

其完成登記之內容通常可推認為真實，即所謂表現證明。因

此，否認登記內容所示權利之人，應主張並證明該項登記內

容係由於其他原因事實所作成，以排除上開經驗法則之適用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系爭房地謄本記載A01應有部分為2分之1，登記日期104年

8月13日，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1主張

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因A02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其

為安撫伊之情緒及為給予伊保障，故經由A02之贈與而登記

取得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人等語。A02辯稱A01本

有出資，僅將原屬A01之應有部分歸還A01，並非贈與云云，

並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為據（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

惟觀諸上開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你怎麼跟我要一半..

那我繳的房貸及稅金又怎麼說」，A01則表示該房地其有付

頭期款，並請求A02應將出租該房地之租金所得分歸一部分

予A01等詞，顯見系爭房地並非A01本有出資2分之1，而將原

屬A01應有部分歸還A01。又參以A02稱因日後兩造感情生

變，A01遂要求A02將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等

語（本院卷一第437頁），及兩造106年4月10日line對話內

容，A02表示：「上次趁我快考試在吵...說什麼要安全

感...我不想再吵才過一半...」（本院卷二第127頁），足

見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伊係經由A02贈與而

為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等語，應堪採信，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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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抗辯，難認可取。

　③基上，A01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

部分，依上說明，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⑵附表三編號2債權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

　②附表三編號2債權為A01另案起訴請求A02應依其於兩造婚姻

存續期間簽立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約定按月給付其

20萬元至其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經本院112年度重家上更

一字第3號判決「原判決（即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

號）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即A02）給

付被上訴人（即A01）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

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

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

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

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下

稱第3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79至499頁）。觀諸系爭切結書

內容略以：「本人A02，若有外遇，本人與A01所生之小孩甲

○○，監護權歸A01，並按月支付A01新台幣貳拾萬元至A01

老死」等字，可知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

書」，承諾當A02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A0120萬元之

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其老死，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

慰撫金之約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

參照），嗣經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9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

270號（下稱第270號）裁定駁回A02之上訴確定，則A0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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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之附表三編號2之債權即非第11號判決主文所載，且上開

債權既屬慰撫金性質，A02自承係於第270號裁定確定後給付

1,369萬7,657元（本院卷二第124頁），核屬基準日後所為

之給付，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⑶附表三編號3保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查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之投保始期為109年6月30日，為兩造離婚確定日109年1月13

日後投保，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

司）109年9月24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81至83頁），

自非屬A01婚後財產。

　⑷基上，A01婚後財產為附表一之380萬9,618元。　　

　㈡A02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計697萬5,417元。

　2.就兩造有爭執A02財產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五編號1、13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是否計入A02婚後財

產？

　①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

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終止保險

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

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四分之三；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

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

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②查A02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

分，有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5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

第102至103頁）。A02抗辯：上開保險之保險費為其父母所

繳納，屬伊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等

語，關於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業

據提出國泰人壽保險費繳費紀錄一覽表為據（原審卷三第

172至179、300至301頁），觀之上開繳費紀錄一覽表備註記

載信用卡之授權人為訴外人即其母乙○○，並註明信用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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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足見該保險費均係A02母親乙○○所繳費，是A02抗辯編

號1、14至16所示保險係屬A02母親所為之贈與，為無償取得

財產之變形，故上開保單解約金應不計入其婚後財產等語，

應屬有據。至編號13保單，A02雖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

三第171頁），該支票2紙之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

A02，然發票原因多端，且與下列⑵⑷之財產所提出之證據

重複，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並繳納該保險費，是

編號13保單解約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⑵附表五編號2系爭房地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查A02係於94年間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登記原因

為「買賣」，並非其抗辯之「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2雖抗

辯係以父母贈與之金錢及婚前存款償還該貸款，應將清償金

額從該房地價額中扣除云云，並提出清償明細及支票5紙為

據（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觀之郵局支票3紙之面額均

為50萬元，受款人分別為丙○○、A02、乙○○（原審卷三

第170頁），另支票2紙之支票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

為A02（原審卷三第171頁），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A02父母

所贈與，亦無從認係其以婚前存款償還該債務，是A02此部

分抗辯，洵非可採。　　　

　⑶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係A02以婚前定存50萬元

購入，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國泰世華銀行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為據（原審卷

三第268至269頁），惟觀之該申請書無從證明係以A02婚前

定存50萬元所購入，是A02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⑷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係以其母親乙

○○贈與之金錢所購買之財產，屬其母親贈與金錢之變形，

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

三第171頁），觀之支票發票人為乙○○，受款人係A02，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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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且其稱該款項為編號2系

爭房地之購屋款，已有前後矛盾，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

可採。

　⑸附表五編號12所示50萬元存款，開戶日為88年11月26日，屬

A02之婚前財產，有臺灣銀行營業部109年9月28日函可憑

（原審卷二第20頁），是該50萬元存款部分，不應計入其婚

後財產。

　⑹附表五編號17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部分：

　　A01主張A02於兩造婚姻期間將車號0000-00(下稱系爭車輛)

借名登記予A01，但系爭車輛實質上使用及所有權人均為

A02，A01於112年間將系爭車輛返還予A02，系爭車輛以價值

10萬元計算，故應計入A02婚後財產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

兩造婚姻關係期間係登記在A01名下，A01復未提出證據證明

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為A02婚後財產，是A01此部分主

張，洵非可採。

　⑺附表五編號18所示股票、編號19、20所示信託財產：

　　附表五編號18股票價值50萬元、編號19元富證券利息收入1

萬3,421元、編號20信託財產市值為28萬5,700元，均為A02

婚後財產，為其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97、98頁），並有元

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0日函（本院卷一第501、50

3、507頁），A02雖抗辯A01有重複計算之嫌云云，惟未舉證

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是此部分財產屬A02婚後財產，自應

計入A02婚後財產。

　⑻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所取得之財產（附表

六編號1與附表五編號12為同一筆存款），為A01所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59頁），A01雖主張編號1至13所示財產為婚前

延續至婚後業已混同，如無從證明何者為婚前，應推定為婚

後財產云云，惟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已臻明確，即無推定婚後財產之情，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

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自不計入其婚後財產，至A02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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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其婚前財產，應予扣除，惟

此部分已不計入其婚後財產，是其抗辯亦不足採。　　

　3.基上，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附表二697萬

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

2,015萬8,088元）。

　㈢綜上，A01之婚後財產為380萬9,618元，A02之婚後財產為

2,015萬8,088元，是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817萬4,235【（2,015萬8,088

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A02主張抵銷債權：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又抵銷，應以意思

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

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次

按，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

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

計算利息之問題。而所謂「最初得為抵銷時」，係指抵銷權

發生之時，因此，二人互負債務之清償期有先後時，當以在

後之清償期為準；又所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

數額而消滅」，係指自抵銷適狀發生之時起，就消滅之債務

不再發生支付利息之債務。再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

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

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判

決意旨參照）。復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

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

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

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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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民事訴訟法第

39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宣告假執行之裁

判，正執行確定判決無異，嗣後該裁判如有變更，債務人自

可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其所為之給付

及所受之損害，或另行起訴請求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

第2545號判決要旨參照）。

　2.A01對於其執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

8,699元部分，同意A02於本案為抵銷（本院卷二第63頁），

惟抗辯A02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

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應由A02負

擔，不應予以抵銷云云。查A01聲請假執行A02財產共769萬

0,323元本息、560萬元（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止，每月應給付20萬元），有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度司

執字第6684號執行情形記錄可憑（本院卷一第477頁），其

對於由A02繳納之上開執行費用10萬7,853元一節，並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7頁）。按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

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

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

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要旨參照），

查第11號判決經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判決（下稱第

14號判決）廢棄第11號判決關於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

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

給付3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

375頁），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廢棄第

14號判決關於駁回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

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

付3萬5,000元部分之訴發回本院（本院卷一第179頁），再

經本院第3號判決廢棄關於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

外，關於命A02給付A01逾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以A01尚生存

為限，A02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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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

給付A016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

一第479頁），亦即就逾384萬5,162元部分及自107年4月1日

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給付逾10萬元部分之假執行廢

棄，則上開判決宣示時起，廢棄範圍之假執行即失其效力，

則所生之執行費用，自無從由A02負擔。據此計算，聲請假

執行664萬5,162元部分廢棄（107年4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

共28個月，每月10萬元，10萬元×28＝280萬元，384萬5,162

元＋280萬元＝664萬5,162元），該廢棄部分之執行費用5萬

3,161元，依上說明，應由A01負擔，準此，A02依民法第395

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賠償上開執行費5萬3,161元及394萬

8,699元之損害，合計400萬1,860元（394萬8,699元＋5萬

3,161元＝400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A02得以對

A01債權主張抵銷。逾此範圍之主張，不應准許。

　㈤A02以400萬1,860元債權抵銷A01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

817萬4,235元後，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

A02給付417萬2,375元（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

萬2,37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

417萬2,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7月18日（原

審卷一第138、1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A02敗訴之判

決，自有未洽，A02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另就上開應准許部分，A02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

訴。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A01敗訴之諭知，並駁

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A01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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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A02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A01上

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楊珮瑛

　　　　　　　　　　　　　　法　官　王育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表一：兩造不爭執A01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
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1014股 26萬4,654元
2 股票 中華電1000股 10萬7,500元
3 股票 至上25000股 75萬6,250元
4 股票 中鋼34股 843元
5 股票 鴻海精密 2565 股

（每股79.3元）
20萬3,404.5元

6 股票 大車隊1000股（每
股87元）

8萬7,000元

7 保險 宏泰人壽保險-終
身壽險（保單號

11萬0,430元（保單價值準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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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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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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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兩造不爭執A02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碼：0000000000）
8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增

額終身壽險（保單
號碼：000000000
0）

101萬8,661元（保單價值準備
金）

9 保險 保誠人壽保險-紅
運年年終身保險解
約金（保單號碼：
00000000）

79萬6,623元

10 存款 竹東郵局存款 363元
11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活期存款
2萬0,57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信託資金明細表

23萬2,570元

13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澳幣

2,258.41元

14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美金

3萬9,921.08元

15 外匯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外匯存單

9萬2,370元

16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竹北分行活期儲蓄
存款

12元

17 存款 玉山銀行竹北分行
綜合存款

95元

18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永泰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7萬6,087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計 380萬9,618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編
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存款 臺灣銀行活儲帳戶 77萬9,116元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戶 40萬元
3 存款 第一銀行活儲帳戶 81萬6,329元
4 存款 兆豐銀行活儲帳戶 136萬1,911元
5 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

元
49萬3,499.96元（保單解約金）

6 存款 新竹西大路郵局 4萬3,084元
7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371元
8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7元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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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兩造爭執A01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9 存款 國泰世華活存帳戶 1萬6,252元
10 存款 新光銀行活儲帳戶 5萬3,197元
11 存款 國泰世華證券帳戶 1萬9,277元
12 存款 國泰世華外幣帳戶 28萬8,071.3028元
13 保險 富邦人壽真安心醫

療養老保險
29萬4,661元（保單價值準備
金）

14 股票 台塑96股 1萬0,704元（每股111.5元）
15 股票 臺化391股 4萬6,724.5元（每股119.5元）
16 股票 聯電3143股 5萬3,116.7元（每股16.9元）
17 股票 華邦電1089股 1萬7,369.55元（每股15.95元）
18 股票 智邦285股 3萬1,350元（每股110元）
19 股票 晶電1012股 3萬2,991.2元（每股32.6元）
20 股票 欣興5000股 9萬元（每股18元）
21 股票 敦泰2000股 5萬2,500元（每股26.25元）
22 股票 中天160股 2,824元（每股17.65元）
23 股票 安國5000股 9萬1,750元（每股18.35元）
24 股票 凌巨8000股 10萬6,400元（每股13.3元）
25 股票 南茂7000股 15萬1,200元（每股21.6元）
26 股票 聯華25股 871.25元（每股34.85元）
27 股票 聯成23144股 34萬3,688.4元（每股14.85元）
28 股票 瑞昱1064股 15萬1,620元（每股142.5元）
29 股票 第一金16478股 33萬7,799元（每股20.5元）
30 股票 緯創20587股 43萬 9,532.45 元（每股 21.35

元）
31 股票 佳凌10000股 43萬5,000元（每股43.5元）
32 股票 百徽5000股 1萬4,200元（每股2.84元）
合計 697萬5,417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編
號

種類 項目 A01主張
（本院卷一
第299至
303、529
頁、卷二第
43至47頁）

A02主張
（本院卷一
第317至320
頁、卷二第
84至89頁）

證 據 出 處
（名稱、頁
數）

本院認定

1 不動產 新竹縣○○
市○○○路
000 巷 00 號
(000 建號 )
及其坐落基
地(府前段
000 地 號，

0元 925萬1,000
元

被證1、被
證2、被證
10 ： 本 院
109年度重
家上字第14
號案件110
年12月9日

0元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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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兩造不爭執A01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附表五：兩造爭執A02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應 有 部 分
1/2)

準備程序筆
錄（原審卷
三第262至
267頁）

2 債權 原 審 107 年
度重家訴字
第11號民事
判 決 認 定
A01對A02之
債權

0元 942 萬 2,32
4.8元

原審107年
度重家訴字
第11號民事
判決

0元

3 保險 國泰人壽保
險-祿美鑫
利 變 美 元
（ 保 單 號
碼：000000
0000）

0元（保單
價 值 準 備
金）

6萬5,000元
（保單價值
準備金）

原審卷二第
82至83頁

0元

合計 0元 1,873萬8,3
25元（元以
下 四 捨 五
入）

0元

編
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3200股 19萬5,2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61元）

2 股票 聯電2000股 5萬7,6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28.8元）

3 股票 華碩1000股 7萬9,5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79.5元）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竹東分行

72萬2,801元

5 存款 竹東郵局 6萬6,683元
合計 112萬1,784元

編
號

種類 項目 A02 主 張
（本院卷一
第320至332
頁、卷二第
90至98頁）

A01 主 張
（本院卷一
第 267 、 26
9、303至31
1、531至53
3頁、卷二
第 47 至 57
頁）

證 據 出 處
（名稱、頁
數）

本院認定

1 保險 好運年年終
身 保險 107
年9月6日保

0元 62萬2,467
元

原審卷二第
103頁

0元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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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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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解 約 金
（ 保 單 號
碼：000000
0000）

2 不動產 新竹縣○○
市○○○路
000 巷 00 號
(000 建 號 )
及其坐落基
地（府前段
000 地 號 ，
應 有 部 分
1/2）

0元 925萬1,000
元

原審卷三第
163至171頁
（被證1、
2）

925萬1,0
00元

3 基金 聯博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
金（信託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8萬7,797.6
元 （ 單 位
數：708.48
8）

原審卷一第
338頁、卷
三第268至
269頁（被
證11）

8 萬 7,79
7.6元

4 基金 聯博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
金（信託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8萬8,134.3
元 （ 單 位
數：711.20
5）

同上 8 萬 8,13
4.3元

5 基金 聯博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
金（信託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8萬6,809.5
7元（單位
數：700.51
5）

同上 8 萬 6,80
9.57元

6 基金 聯博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
金（信託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8萬7,521.3
8元（單位
數：706.25
9）

同上 8 萬 7,52
1.38元

7 基金 聯博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
金（信託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8萬6,716.1
3元（單位
數：699.76
1）

同上 8 萬 6,71
6.13元

8 存款 星展銀行富
利活儲（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3萬5,355元 原審卷二第
126頁、卷
三第28頁

3萬5,355
元

9 存款 星展銀行外
匯活存（帳
號：000000
00000）

0元 29萬7,390.
59元 (人民
幣 6 萬 6,50
0.58元)(匯
率 ： 4.47
2，下同)

同上 29萬7,39
0.59元

10 存款 星展銀行外
幣定存（帳
號：000000
000000）

0元 35萬7,778.
51元（人民
幣 8 萬 0,00
4.14元）

同上 35萬7,77
8.51元

11 基金 星展銀行- 0元 81萬6,576. 原審卷二第 81萬6,57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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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中國
高收益債券
基金

56元（人民
幣18萬2,59
7.6元）

127頁、卷
三第28頁

6.5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
281頁、卷
二第20頁

0元

13 保險 台灣人壽-
民利中國人
民幣利率變
動型養老保
險（保單號
碼：000000
0000）

0元 118 萬 8,46
9.821元(人
民幣26萬5,
758元)

原審卷一第
152頁、卷
二第16頁、
卷三第171
頁

118萬8,4
69.821元

14 保險 國泰人壽-
創世紀丙型
（ 保 單 號
碼：000000
0000）

0元 88萬9,387
元

原審卷二第
103頁、卷
三第174至
179頁

0元

15 保險 國泰人壽-
雙囍年年保
單 解 約 金
( 保 單 號
碼：000000
0000）

0元 143萬5,480
元

原審卷二第
103頁、卷
三第172頁

0元

16 保險 國泰人壽-2
1世紀終身
保險（保單
號碼：0000
000000）

0元 8萬1,630元 原審卷二第
103頁、卷
三第173頁

0元

17 車輛 福 斯 GOLF
（車號：00
00-00）

0元 10萬元 0元

18 股票 宇晴精密股
份有限公司
股票（司法
院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
表）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
109頁、本
院卷一第76
頁

50萬元

19 信託 元富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
產專戶（契
約編號：00
000000）

0元 1萬3,421元
（利息）

本院卷一第
501至507頁

1萬3,421
元

20 信託 元富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
產專戶（契
約編號：00
000000）

0元 28 萬 5,700
元（信託財
產價值）

本院卷一第
501至507頁

28萬5,70
0元

合計 0元 1,681萬1,6 1,318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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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兩造爭執A02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34元（元以
下 四 捨 五
入）

2,671元

編
號

種類 項目 A02 主 張
（本院卷一
第324至326
頁）

A01 主 張
（本院卷一
第 267 、 26
9、303至31
1頁、卷二
第 57 至 59
頁）

證 據 出 處
（名稱、頁
數）

1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原審卷三第
217頁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3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4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5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2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6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45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7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8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8 存款 臺灣銀行定
存（帳號：
0000000000
00）

40萬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同上

9 存款 世華聯合商 3萬6,992元 應計入婚後 本院卷一第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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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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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A01婚後財產：

　　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0元=380萬9,618元

二、A02婚後財產：

　　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

2,671元=2,015萬8,088元。　　

三、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

　　(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　　

四、A02主張抵銷額度：

　　受償額394萬8,699元+執行費用5萬3,161元=400萬1,860元

五、A02主張抵銷後，A02應給付A01之金額：

　　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

業銀行（帳
號：000000
00000）

財產 336頁

10 存款 富邦商業銀
行（帳號：
0000000000
0000）

23 萬 1,621
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本院卷一第
338頁

11 存款 郵 局 （ 帳
號：000000
00000000）

2,524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本院卷一第
340頁

12 存款 第七商業銀
行（帳號：
0000000000
000）

5萬4,082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本院卷一第
342頁

13 存款 台 北 銀 行
（帳號：00
000000000
0）

5,375元 應計入婚後
財產

本院卷一第
344頁

合計 378萬 0,5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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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上  訴  人  A02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重家財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A01並為上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A02給付逾新臺幣肆佰壹拾柒萬貳仟參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A02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A01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A02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人A01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A01於原審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對造上訴人A02給付新臺幣（下同）1,149萬3,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原審判決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1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不利於A01部分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292萬2,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63至64頁）。嗣依同條即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就上訴聲明第2項減縮為：A02應再給付75萬8,555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列第3項追加聲明請求給付39萬9,566元，及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5至6、122頁）。然審酌該追加部分仍為同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範圍，且A01請求之總金額為972萬9,103元（計算式：857萬0,982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972萬9,103元），未逾原審起訴之金額，而僅就財產計算之項目（即附表五編號18至20）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追加，A01將之列為追加聲明，應屬誤載。本件就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合計請求金額為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本息，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之範圍，合於上揭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A01主張：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適用法定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民事判決離婚，於109年1月13日確定，該案於107年9月6日繫屬，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A02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編號1至32所示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五編號1至20「A01主張」欄所示共1,681萬1,634元，另如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計378萬0,594元雖係A02之婚前財產，惟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帳戶財產均自兩造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與婚後財產混同，A02不能證明此部分財產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自應推定為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972萬9,103元（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A02則以：A01婚後財產應為2,254萬7,943元（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A02主張」欄所示共1,873萬8,325元＝2,254萬7,943元），伊之婚後財產實為319萬4,823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六「A02主張」欄所示378萬0,594元），A01剩餘財產明顯較伊為多，其自不得向伊請求剩餘財產平均分配。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不動產即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謄本雖記載A01以「夫妻贈與」原因取得，實則係將原屬A01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歸還A01，兩造並無贈與合意，自應計入A01之婚後財產。編號2所示債權：伊亦已向A01給付已到期之債權1,369萬7,657元，該債權係兩造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所締結之給付契約，不具慰撫金性質，且係A01於婚後取得，自應計入其婚後財產。關於附表五所示財產或因伊父母所出資贈與，應屬伊無償受贈財產變形，或因伊婚前財產所購入，均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又編號17車輛部分，返還請求權亦無法量化為金錢數額項目，編號18之股票、編號19至20之信託，實有重複計算之嫌，均不應計入伊婚後財產。縱認伊應給付A0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惟A01依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判決（下稱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及伊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伊得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給付405萬6,552元（394萬8,699元＋10萬7,853元），並據以就A01之上開剩餘財產分配債權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A01部分勝訴判決，即判命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A01減縮後之上訴聲明（更正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A01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及其中75萬8,555元自109年7月18日起，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3日民事準備暨答辯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3日民事陳報㈢暨訴之聲明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2答辯聲明：上訴駁回。A02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A02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A01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8、47、124頁）：
　㈠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判決離婚確定，有該判決確定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46頁），而該案訴訟繫屬日為107年9月6日，本件應以90年12月16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
　㈡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共計：380萬9,618元（如附表一所示。
　㈢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共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二所示）。
　㈣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價值925萬1,000元。
　㈤兩造不爭執A01附表四婚前財產不需扣除。　　
五、本院之判斷：
　㈠A01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見不爭執事項㈡）。　
　2.就兩造爭執之附表三所示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三編號1系爭房地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土地法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關於土地登記，係主管機關適用相關土地登記法令而辦理者，依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其完成登記之內容通常可推認為真實，即所謂表現證明。因此，否認登記內容所示權利之人，應主張並證明該項登記內容係由於其他原因事實所作成，以排除上開經驗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系爭房地謄本記載A01應有部分為2分之1，登記日期104年8月13日，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因A02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其為安撫伊之情緒及為給予伊保障，故經由A02之贈與而登記取得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人等語。A02辯稱A01本有出資，僅將原屬A01之應有部分歸還A01，並非贈與云云，並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為據（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惟觀諸上開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你怎麼跟我要一半..那我繳的房貸及稅金又怎麼說」，A01則表示該房地其有付頭期款，並請求A02應將出租該房地之租金所得分歸一部分予A01等詞，顯見系爭房地並非A01本有出資2分之1，而將原屬A01應有部分歸還A01。又參以A02稱因日後兩造感情生變，A01遂要求A02將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等語（本院卷一第437頁），及兩造106年4月10日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上次趁我快考試在吵...說什麼要安全感...我不想再吵才過一半...」（本院卷二第127頁），足見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伊係經由A02贈與而為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等語，應堪採信，A02上開抗辯，難認可取。
　③基上，A01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部分，依上說明，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⑵附表三編號2債權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
　②附表三編號2債權為A01另案起訴請求A02應依其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簽立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約定按月給付其20萬元至其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經本院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原判決（即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即A02）給付被上訴人（即A01）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下稱第3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79至499頁）。觀諸系爭切結書內容略以：「本人A02，若有外遇，本人與A01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A01，並按月支付A01新台幣貳拾萬元至A01老死」等字，可知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A02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A01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其老死，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嗣經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9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70號（下稱第270號）裁定駁回A02之上訴確定，則A01對A02之附表三編號2之債權即非第11號判決主文所載，且上開債權既屬慰撫金性質，A02自承係於第270號裁定確定後給付1,369萬7,657元（本院卷二第124頁），核屬基準日後所為之給付，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⑶附表三編號3保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查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投保始期為109年6月30日，為兩造離婚確定日109年1月13日後投保，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4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81至83頁），自非屬A01婚後財產。
　⑷基上，A01婚後財產為附表一之380萬9,618元。　　
　㈡A02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計697萬5,417元。
　2.就兩造有爭執A02財產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五編號1、13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是否計入A02婚後財產？
　①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②查A02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有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5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102至103頁）。A02抗辯：上開保險之保險費為其父母所繳納，屬伊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關於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業據提出國泰人壽保險費繳費紀錄一覽表為據（原審卷三第172至179、300至301頁），觀之上開繳費紀錄一覽表備註記載信用卡之授權人為訴外人即其母乙○○，並註明信用卡卡號，足見該保險費均係A02母親乙○○所繳費，是A02抗辯編號1、14至16所示保險係屬A02母親所為之贈與，為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故上開保單解約金應不計入其婚後財產等語，應屬有據。至編號13保單，A02雖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該支票2紙之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然發票原因多端，且與下列⑵⑷之財產所提出之證據重複，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並繳納該保險費，是編號13保單解約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⑵附表五編號2系爭房地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查A02係於94年間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登記原因為「買賣」，並非其抗辯之「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2雖抗辯係以父母贈與之金錢及婚前存款償還該貸款，應將清償金額從該房地價額中扣除云云，並提出清償明細及支票5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觀之郵局支票3紙之面額均為50萬元，受款人分別為丙○○、A02、乙○○（原審卷三第170頁），另支票2紙之支票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原審卷三第171頁），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A02父母所贈與，亦無從認係其以婚前存款償還該債務，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⑶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係A02以婚前定存50萬元購入，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國泰世華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為據（原審卷三第268至269頁），惟觀之該申請書無從證明係以A02婚前定存50萬元所購入，是A02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⑷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係以其母親乙○○贈與之金錢所購買之財產，屬其母親贈與金錢之變形，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觀之支票發票人為乙○○，受款人係A02，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且其稱該款項為編號2系爭房地之購屋款，已有前後矛盾，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⑸附表五編號12所示50萬元存款，開戶日為88年11月26日，屬A02之婚前財產，有臺灣銀行營業部109年9月28日函可憑（原審卷二第20頁），是該50萬元存款部分，不應計入其婚後財產。
　⑹附表五編號17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部分：
　　A01主張A02於兩造婚姻期間將車號0000-00(下稱系爭車輛) 借名登記予A01，但系爭車輛實質上使用及所有權人均為A02，A01於112年間將系爭車輛返還予A02，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故應計入A02婚後財產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兩造婚姻關係期間係登記在A01名下，A01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為A02婚後財產，是A01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
　⑺附表五編號18所示股票、編號19、20所示信託財產：
　　附表五編號18股票價值50萬元、編號19元富證券利息收入1萬3,421元、編號20信託財產市值為28萬5,700元，均為A02婚後財產，為其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97、98頁），並有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0日函（本院卷一第501、503、507頁），A02雖抗辯A01有重複計算之嫌云云，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是此部分財產屬A02婚後財產，自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⑻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所取得之財產（附表六編號1與附表五編號12為同一筆存款），為A01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59頁），A01雖主張編號1至13所示財產為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混同，如無從證明何者為婚前，應推定為婚後財產云云，惟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已臻明確，即無推定婚後財產之情，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自不計入其婚後財產，至A02抗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其婚前財產，應予扣除，惟此部分已不計入其婚後財產，是其抗辯亦不足採。　　
　3.基上，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㈢綜上，A01之婚後財產為380萬9,618元，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是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817萬4,235【（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A02主張抵銷債權：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次按，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而所謂「最初得為抵銷時」，係指抵銷權發生之時，因此，二人互負債務之清償期有先後時，當以在後之清償期為準；又所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係指自抵銷適狀發生之時起，就消滅之債務不再發生支付利息之債務。再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宣告假執行之裁判，正執行確定判決無異，嗣後該裁判如有變更，債務人自可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其所為之給付及所受之損害，或另行起訴請求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要旨參照）。
　2.A01對於其執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部分，同意A02於本案為抵銷（本院卷二第63頁），惟抗辯A02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應由A02負擔，不應予以抵銷云云。查A01聲請假執行A02財產共769萬0,323元本息、560萬元（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應給付20萬元），有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度司執字第6684號執行情形記錄可憑（本院卷一第477頁），其對於由A02繳納之上開執行費用10萬7,853元一節，並不爭執（本院卷二第7頁）。按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第11號判決經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判決（下稱第14號判決）廢棄第11號判決關於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375頁），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廢棄第14號判決關於駁回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之訴發回本院（本院卷一第179頁），再經本院第3號判決廢棄關於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A02給付A01逾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以A01尚生存為限，A02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A01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A016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479頁），亦即就逾384萬5,162元部分及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給付逾10萬元部分之假執行廢棄，則上開判決宣示時起，廢棄範圍之假執行即失其效力，則所生之執行費用，自無從由A02負擔。據此計算，聲請假執行664萬5,162元部分廢棄（107年4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共28個月，每月10萬元，10萬元×28＝280萬元，384萬5,162元＋280萬元＝664萬5,162元），該廢棄部分之執行費用5萬3,161元，依上說明，應由A01負擔，準此，A02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賠償上開執行費5萬3,161元及394萬8,699元之損害，合計400萬1,860元（394萬8,699元＋5萬3,161元＝400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A02得以對A01債權主張抵銷。逾此範圍之主張，不應准許。
　㈤A02以400萬1,860元債權抵銷A01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817萬4,235元後，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7月18日（原審卷一第138、1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A02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A02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就上開應准許部分，A02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A01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A01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A02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A01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楊珮瑛
　　　　　　　　　　　　　　法　官　王育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表一：兩造不爭執A01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1014股

		26萬4,654元



		2

		股票

		中華電1000股

		10萬7,500元



		3

		股票

		至上25000股

		75萬6,250元



		4

		股票

		中鋼34股

		843元



		5

		股票

		鴻海精密2565股（每股79.3元）

		20萬3,404.5元





		6

		股票

		大車隊1000股（每股87元）

		8萬7,000元





		7

		保險

		宏泰人壽保險-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0,43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8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01萬8,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9

		保險

		保誠人壽保險-紅運年年終身保險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

		79萬6,623元



		10

		存款

		竹東郵局存款

		363元



		11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存款

		2萬0,57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信託資金明細表

		23萬2,570元



		13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澳幣

		2,258.41元



		14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美金

		3萬9,921.08元



		15

		外匯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外匯存單

		9萬2,370元



		16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

		12元



		17

		存款

		玉山銀行竹北分行綜合存款

		95元



		18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永泰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6,087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計

		


		


		380萬9,61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兩造不爭執A02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存款

		臺灣銀行活儲帳戶

		77萬9,116元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戶

		40萬元



		3

		存款

		第一銀行活儲帳戶

		81萬6,329元



		4

		存款

		兆豐銀行活儲帳戶

		136萬1,911元



		5

		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元

		49萬3,499.96元（保單解約金）



		6

		存款

		新竹西大路郵局

		4萬3,084元



		7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371元



		8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7元



		9

		存款

		國泰世華活存帳戶

		1萬6,252元



		10

		存款

		新光銀行活儲帳戶

		5萬3,197元



		11

		存款

		國泰世華證券帳戶

		1萬9,277元



		12

		存款

		國泰世華外幣帳戶

		28萬8,071.3028元



		13

		保險

		富邦人壽真安心醫療養老保險

		29萬4,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14

		股票

		台塑96股

		1萬0,704元（每股111.5元）



		15

		股票

		臺化391股

		4萬6,724.5元（每股119.5元）



		16

		股票

		聯電3143股

		5萬3,116.7元（每股16.9元）



		17

		股票

		華邦電1089股

		1萬7,369.55元（每股15.95元）



		18

		股票

		智邦285股

		3萬1,350元（每股110元）



		19

		股票

		晶電1012股

		3萬2,991.2元（每股32.6元）



		20

		股票

		欣興5000股

		9萬元（每股18元）



		21

		股票

		敦泰2000股

		5萬2,500元（每股26.25元）



		22

		股票

		中天160股

		2,824元（每股17.65元）



		23

		股票

		安國5000股

		9萬1,750元（每股18.35元）



		24

		股票

		凌巨8000股

		10萬6,400元（每股13.3元）



		25

		股票

		南茂7000股

		15萬1,200元（每股21.6元）



		26

		股票

		聯華25股

		871.25元（每股34.85元）



		27

		股票

		聯成23144股

		34萬3,688.4元（每股14.85元）



		28

		股票

		瑞昱1064股

		15萬1,620元（每股142.5元）



		29

		股票

		第一金16478股

		33萬7,799元（每股20.5元）



		30

		股票

		緯創20587股

		43萬9,532.45元（每股21.35元）



		31

		股票

		佳凌10000股

		43萬5,000元（每股43.5元）



		32

		股票

		百徽5000股

		1萬4,200元（每股2.84元）



		合計

		


		


		697萬5,41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兩造爭執A01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99至303、529頁、卷二第43至47頁）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17至320頁、卷二第84至8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被證1、被證2、被證10：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案件110年12月9日準備程序筆錄（原審卷三第262至267頁）

		0元



		2

		債權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認定A01對A02之債權

		0元

		942萬2,324.8元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

		0元



		3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6萬5,00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原審卷二第82至83頁

		0元



		合計

		


		


		0元

		1,873萬8,3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0元









附表四：兩造不爭執A01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3200股

		19萬5,2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61元）



		2

		股票

		聯電2000股

		5萬7,6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28.8元）



		3

		股票

		華碩1000股

		7萬9,5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79.5元）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東分行

		72萬2,801元



		5

		存款

		竹東郵局

		6萬6,683元



		合計

		


		


		112萬1,784元









附表五：兩造爭執A02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0至332頁、卷二第90至98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531至533頁、卷二第47至57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保險

		好運年年終身保險107年9月6日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62萬2,46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

		0元



		2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被證1、2）

		925萬1,000元



		3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797.6元（單位數：708.488）

		原審卷一第338頁、卷三第268至269頁（被證11）

		8萬7,797.6元



		4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8,134.3元（單位數：711.205）

		同上

		8萬8,134.3元



		5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809.57元（單位數：700.515）

		同上

		8萬6,809.57元



		6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521.38元（單位數：706.259）

		同上

		8萬7,521.38元



		7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716.13元（單位數：699.761）

		同上

		8萬6,716.13元



		8

		存款

		星展銀行富利活儲（帳號：00000000000）

		0元

		3萬5,355元

		原審卷二第126頁、卷三第28頁

		3萬5,355元



		9

		存款

		星展銀行外匯活存（帳號：00000000000）

		0元

		29萬7,390.59元(人民幣6萬6,500.58元)(匯率：4.472，下同)

		同上

		29萬7,390.59元



		10

		存款

		星展銀行外幣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35萬7,778.51元（人民幣8萬0,004.14元）

		同上

		35萬7,778.51元



		11

		基金

		星展銀行-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0元

		81萬6,576.56元（人民幣18萬2,597.6元）

		原審卷二第127頁、卷三第28頁

		81萬6,576.5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281頁、卷二第20頁

		0元



		13

		保險

		台灣人壽-民利中國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18萬8,469.821元(人民幣26萬5,758元)

		原審卷一第152頁、卷二第16頁、卷三第171頁

		118萬8,469.821元



		14

		保險

		國泰人壽-創世紀丙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8萬9,38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4至179頁

		0元



		15

		保險

		國泰人壽-雙囍年年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43萬5,48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2頁

		0元



		16

		保險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萬1,63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3頁

		0元



		17

		車輛

		福斯GOLF（車號：0000-00）

		0元

		10萬元

		


		0元



		18

		股票

		宇晴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76頁



		50萬元



		19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1萬3,421元（利息）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1萬3,421元



		20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28萬5,700元（信託財產價值）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28萬5,700元



		合計

		


		


		0元

		1,681萬1,6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18萬2,671元









附表六：兩造爭執A02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4至326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頁、卷二第57至5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1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三第217頁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3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4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5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2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6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5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7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8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8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9

		存款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3萬6,99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6頁



		10

		存款

		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

		23萬1,621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8頁



		11

		存款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

		2,524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0頁



		12

		存款

		第七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5萬4,08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2頁



		13

		存款

		台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5,375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4頁



		合計

		


		


		378萬0,594元

		


		








備註：
一、A01婚後財產：
　　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0元=380萬9,618元
二、A02婚後財產：
　　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三、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
　　(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　　
四、A02主張抵銷額度：
　　受償額394萬8,699元+執行費用5萬3,161元=400萬1,860元
五、A02主張抵銷後，A02應給付A01之金額：
　　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上  訴  人  A02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3月16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重家財訴字第7號第一

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A01並為上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

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A02給付逾新臺幣肆佰壹拾柒萬貳仟參佰柒拾伍

元及自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上訴人A02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A01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由

上訴人A02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人A01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不變更訴

    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A01於原

    審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對造上訴人A02給付

    新臺幣（下同）1,149萬3,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原審判決A02應

    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1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原為：㈠原判決不利於A01部分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292

    萬2,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63至64頁）。嗣依同條即民法

    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就上訴聲明第2項減縮為：A02應再

    給付75萬8,555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列第3項追加聲明請求給付39萬9,

    566元，及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

    50元自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本院卷二第5至6、122頁）。然審酌該追加部分仍

    為同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範圍，且A01請求之總金額為972

    萬9,103元（計算式：857萬0,982元＋75萬8,555元＋39萬9,56

    6元＝972萬9,103元），未逾原審起訴之金額，而僅就財產計

    算之項目（即附表五編號18至20）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

    述，非訴之追加，A01將之列為追加聲明，應屬誤載。本件

    就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合計請求金額為115萬8,121元（75

    萬8,555元＋39萬9,566元）本息，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之範圍

    ，合於上揭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A01主張：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適用法定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

    第172號民事判決離婚，於109年1月13日確定，該案於107年

    9月6日繫屬，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

    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A02

    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編號1至32所示計697萬5,417

    元，如附表五編號1至20「A01主張」欄所示共1,681萬1,634

    元，另如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計378萬0,594元雖係A02之婚

    前財產，惟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帳戶財產均

    自兩造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與婚後財產混同，A02不能證

    明此部分財產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自應推定為婚後財產，爰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伊兩造剩餘財

    產差額平均分配972萬9,103元（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

    ）。　　　　

二、A02則以：A01婚後財產應為2,254萬7,943元（附表一380萬9

    ,618元＋附表三「A02主張」欄所示共1,873萬8,325元＝2,254

    萬7,943元），伊之婚後財產實為319萬4,823元（附表二697

    萬5,417元-附表六「A02主張」欄所示378萬0,594元），A01

    剩餘財產明顯較伊為多，其自不得向伊請求剩餘財產平均分

    配。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不動產即新竹縣○○市○○○路000巷00

    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謄本雖記載A01以「夫

    妻贈與」原因取得，實則係將原屬A01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

    之1歸還A01，兩造並無贈與合意，自應計入A01之婚後財產

    。編號2所示債權：伊亦已向A01給付已到期之債權1,369萬7

    ,657元，該債權係兩造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所締結之給付契約

    ，不具慰撫金性質，且係A01於婚後取得，自應計入其婚後

    財產。關於附表五所示財產或因伊父母所出資贈與，應屬伊

    無償受贈財產變形，或因伊婚前財產所購入，均不應計入伊

    之婚後財產。又編號17車輛部分，返還請求權亦無法量化為

    金錢數額項目，編號18之股票、編號19至20之信託，實有重

    複計算之嫌，均不應計入伊婚後財產。縱認伊應給付A01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惟A01依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判

    決（下稱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

    ,699元，及伊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

    ,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伊得依民法

    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給付405萬6,552元（394萬8,69

    9元＋10萬7,853元），並據以就A01之上開剩餘財產分配債權

    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A01部分勝訴判決，即判命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

    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

    起上訴，A01減縮後之上訴聲明（更正為）：㈠原判決關於駁

    回A01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A02

    應再給付A01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

    及其中75萬8,555元自109年7月18日起，其中25萬6,716元自

    112年5月3日民事準備暨答辯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

    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3日民事陳報㈢暨訴之

    聲明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2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A02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A02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A01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8、47、124頁）：

　㈠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

    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判決離婚確定，有該判

    決確定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46頁），而該案訴訟繫屬日

    為107年9月6日，本件應以90年12月16日、107年9月6日為基

    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

　㈡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共計：380萬9,618元（如附表一所示。

　㈢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共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二所示）。

　㈣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價值925萬1,000元。

　㈤兩造不爭執A01附表四婚前財產不需扣除。　　

五、本院之判斷：

　㈠A01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見

    不爭執事項㈡）。　

　2.就兩造爭執之附表三所示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三編號1系爭房地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民法第10

    30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

    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依

    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土地

    法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關於土地登記，係主管機關適用

    相關土地登記法令而辦理者，依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其

    完成登記之內容通常可推認為真實，即所謂表現證明。因此

    ，否認登記內容所示權利之人，應主張並證明該項登記內容

    係由於其他原因事實所作成，以排除上開經驗法則之適用（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系爭房地謄本記載A01應有部分為2分之1，登記日期104年8

    月13日，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

    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1主張系

    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因A02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其為

    安撫伊之情緒及為給予伊保障，故經由A02之贈與而登記取

    得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人等語。A02辯稱A01本有

    出資，僅將原屬A01之應有部分歸還A01，並非贈與云云，並

    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為據（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惟

    觀諸上開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你怎麼跟我要一半..那

    我繳的房貸及稅金又怎麼說」，A01則表示該房地其有付頭

    期款，並請求A02應將出租該房地之租金所得分歸一部分予A

    01等詞，顯見系爭房地並非A01本有出資2分之1，而將原屬A

    01應有部分歸還A01。又參以A02稱因日後兩造感情生變，A0

    1遂要求A02將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等語（本

    院卷一第437頁），及兩造106年4月10日line對話內容，A02

    表示：「上次趁我快考試在吵...說什麼要安全感...我不想

    再吵才過一半...」（本院卷二第127頁），足見A01主張系

    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伊係經由A02贈與而為無償取得系

    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等語，應堪採信，A02上開抗辯，難

    認可取。

　③基上，A01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部

    分，依上說明，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⑵附表三編號2債權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

　②附表三編號2債權為A01另案起訴請求A02應依其於兩造婚姻存

    續期間簽立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約定按月給付其20

    萬元至其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經本院112年度重家上更一

    字第3號判決「原判決（即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

    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即A02）給付被

    上訴人（即A01）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

    ，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

    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

    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

    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

    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下稱第3

    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79至499頁）。觀諸系爭切結書內容略

    以：「本人A02，若有外遇，本人與A01所生之小孩甲○○，監

    護權歸A01，並按月支付A01新台幣貳拾萬元至A01老死」等

    字，可知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

    當A02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A01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

    賠償金至其老死，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

    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嗣

    經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9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70號（下稱

    第270號）裁定駁回A02之上訴確定，則A01對A02之附表三編

    號2之債權即非第11號判決主文所載，且上開債權既屬慰撫

    金性質，A02自承係於第270號裁定確定後給付1,369萬7,657

    元（本院卷二第124頁），核屬基準日後所為之給付，自不

    計入A01婚後財產。

　⑶附表三編號3保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查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之投保始期為109年6月30日，為兩造離婚確定日109年1月13

    日後投保，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

    司）109年9月24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81至83頁），

    自非屬A01婚後財產。

　⑷基上，A01婚後財產為附表一之380萬9,618元。　　

　㈡A02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計697萬5,417元。

　2.就兩造有爭執A02財產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五編號1、13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是否計入A02婚後財產

    ？

　①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

    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終止保險

    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

    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四分之三；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

    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

    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②查A02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

    分，有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5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

    第102至103頁）。A02抗辯：上開保險之保險費為其父母所

    繳納，屬伊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等

    語，關於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業

    據提出國泰人壽保險費繳費紀錄一覽表為據（原審卷三第17

    2至179、300至301頁），觀之上開繳費紀錄一覽表備註記載

    信用卡之授權人為訴外人即其母乙○○，並註明信用卡卡號，

    足見該保險費均係A02母親乙○○所繳費，是A02抗辯編號1、1

    4至16所示保險係屬A02母親所為之贈與，為無償取得財產之

    變形，故上開保單解約金應不計入其婚後財產等語，應屬有

    據。至編號13保單，A02雖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

    1頁），該支票2紙之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然

    發票原因多端，且與下列⑵⑷之財產所提出之證據重複，無從

    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並繳納該保險費，是編號13保單解

    約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⑵附表五編號2系爭房地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查A02係於94年間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登記原因

    為「買賣」，並非其抗辯之「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2雖抗

    辯係以父母贈與之金錢及婚前存款償還該貸款，應將清償金

    額從該房地價額中扣除云云，並提出清償明細及支票5紙為

    據（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觀之郵局支票3紙之面額均

    為50萬元，受款人分別為丙○○、A02、乙○○（原審卷三第170

    頁），另支票2紙之支票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

    原審卷三第171頁），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A02父母所贈與，

    亦無從認係其以婚前存款償還該債務，是A02此部分抗辯，

    洵非可採。　　　

　⑶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係A02以婚前定存50萬元

    購入，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國泰世華銀行「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為據（原審卷三

    第268至269頁），惟觀之該申請書無從證明係以A02婚前定

    存50萬元所購入，是A02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⑷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係以其母親乙○○

    贈與之金錢所購買之財產，屬其母親贈與金錢之變形，不應

    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

    71頁），觀之支票發票人為乙○○，受款人係A02，惟無從證

    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且其稱該款項為編號2系爭房地之

    購屋款，已有前後矛盾，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⑸附表五編號12所示50萬元存款，開戶日為88年11月26日，屬A

    02之婚前財產，有臺灣銀行營業部109年9月28日函可憑（原

    審卷二第20頁），是該50萬元存款部分，不應計入其婚後財

    產。

　⑹附表五編號17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部分：

　　A01主張A02於兩造婚姻期間將車號0000-00(下稱系爭車輛) 

    借名登記予A01，但系爭車輛實質上使用及所有權人均為A02

    ，A01於112年間將系爭車輛返還予A02，系爭車輛以價值10

    萬元計算，故應計入A02婚後財產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兩

    造婚姻關係期間係登記在A01名下，A01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

    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為A02婚後財產，是A01此部分主張

    ，洵非可採。

　⑺附表五編號18所示股票、編號19、20所示信託財產：

　　附表五編號18股票價值50萬元、編號19元富證券利息收入1

    萬3,421元、編號20信託財產市值為28萬5,700元，均為A02

    婚後財產，為其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97、98頁），並有元

    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0日函（本院卷一第501、50

    3、507頁），A02雖抗辯A01有重複計算之嫌云云，惟未舉證

    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是此部分財產屬A02婚後財產，自應

    計入A02婚後財產。

　⑻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所取得之財產（附表

    六編號1與附表五編號12為同一筆存款），為A01所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59頁），A01雖主張編號1至13所示財產為婚前延

    續至婚後業已混同，如無從證明何者為婚前，應推定為婚後

    財產云云，惟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已

    臻明確，即無推定婚後財產之情，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

    財產，屬A02婚前財產，自不計入其婚後財產，至A02抗辯附

    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其婚前財產，應予扣除，惟此

    部分已不計入其婚後財產，是其抗辯亦不足採。　　

　3.基上，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附表二697萬5,41

    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

    8,088元）。

　㈢綜上，A01之婚後財產為380萬9,618元，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是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817萬4,235【（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A02主張抵銷債權：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又抵銷，應以意思

    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

    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次

    按，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

    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

    計算利息之問題。而所謂「最初得為抵銷時」，係指抵銷權

    發生之時，因此，二人互負債務之清償期有先後時，當以在

    後之清償期為準；又所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

    數額而消滅」，係指自抵銷適狀發生之時起，就消滅之債務

    不再發生支付利息之債務。再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

    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

    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判

    決意旨參照）。復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

    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

    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

    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

    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民事訴訟法第

    39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宣告假執行之裁

    判，正執行確定判決無異，嗣後該裁判如有變更，債務人自

    可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其所為之給付

    及所受之損害，或另行起訴請求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

    第2545號判決要旨參照）。

　2.A01對於其執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

    8,699元部分，同意A02於本案為抵銷（本院卷二第63頁），

    惟抗辯A02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

    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應由A02負擔，

    不應予以抵銷云云。查A01聲請假執行A02財產共769萬0,323

    元本息、560萬元（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

    月應給付20萬元），有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度司執字第6

    684號執行情形記錄可憑（本院卷一第477頁），其對於由A0

    2繳納之上開執行費用10萬7,853元一節，並不爭執（本院卷

    二第7頁）。按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

    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

    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而言（

    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第11號

    判決經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判決（下稱第14號判決

    ）廢棄第11號判決關於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

    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

    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375頁），

    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廢棄第14號判決

    關於駁回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

    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

    元部分之訴發回本院（本院卷一第179頁），再經本院第3號

    判決廢棄關於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A

    02給付A01逾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以A01尚生存為限，A02

    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A0110萬元，

    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A016萬5

    ,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479頁）

    ，亦即就逾384萬5,162元部分及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

    月31日止，每月給付逾10萬元部分之假執行廢棄，則上開判

    決宣示時起，廢棄範圍之假執行即失其效力，則所生之執行

    費用，自無從由A02負擔。據此計算，聲請假執行664萬5,16

    2元部分廢棄（107年4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共28個月，每月

    10萬元，10萬元×28＝280萬元，384萬5,162元＋280萬元＝664

    萬5,162元），該廢棄部分之執行費用5萬3,161元，依上說

    明，應由A01負擔，準此，A02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

    求A01賠償上開執行費5萬3,161元及394萬8,699元之損害，

    合計400萬1,860元（394萬8,699元＋5萬3,161元＝400萬1,860

    元）範圍內，應屬有據，A02得以對A01債權主張抵銷。逾此

    範圍之主張，不應准許。

　㈤A02以400萬1,860元債權抵銷A01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817

    萬4,235元後，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

    給付417萬2,375元（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

    7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

    417萬2,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7月18日（原

    審卷一第138、1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A02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A02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另就上開應准許部分，A02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另

    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A01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

    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A01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A02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A01上

    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楊珮瑛

　　　　　　　　　　　　　　法　官　王育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表一：兩造不爭執A01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1014股 26萬4,654元 2 股票 中華電1000股 10萬7,500元 3 股票 至上25000股 75萬6,250元 4 股票 中鋼34股 843元 5 股票 鴻海精密2565股（每股79.3元） 20萬3,404.5元  6 股票 大車隊1000股（每股87元） 8萬7,000元  7 保險 宏泰人壽保險-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0,43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8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01萬8,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9 保險 保誠人壽保險-紅運年年終身保險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 79萬6,623元 10 存款 竹東郵局存款 363元 11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存款 2萬0,57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信託資金明細表 23萬2,570元 13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澳幣 2,258.41元 14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美金 3萬9,921.08元 15 外匯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外匯存單 9萬2,370元 16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 12元 17 存款 玉山銀行竹北分行綜合存款 95元 18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永泰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6,087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計   380萬9,61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兩造不爭執A02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存款 臺灣銀行活儲帳戶 77萬9,116元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戶 40萬元 3 存款 第一銀行活儲帳戶 81萬6,329元 4 存款 兆豐銀行活儲帳戶 136萬1,911元 5 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元 49萬3,499.96元（保單解約金） 6 存款 新竹西大路郵局 4萬3,084元 7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371元 8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7元 9 存款 國泰世華活存帳戶 1萬6,252元 10 存款 新光銀行活儲帳戶 5萬3,197元 11 存款 國泰世華證券帳戶 1萬9,277元 12 存款 國泰世華外幣帳戶 28萬8,071.3028元 13 保險 富邦人壽真安心醫療養老保險 29萬4,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14 股票 台塑96股 1萬0,704元（每股111.5元） 15 股票 臺化391股 4萬6,724.5元（每股119.5元） 16 股票 聯電3143股 5萬3,116.7元（每股16.9元） 17 股票 華邦電1089股 1萬7,369.55元（每股15.95元） 18 股票 智邦285股 3萬1,350元（每股110元） 19 股票 晶電1012股 3萬2,991.2元（每股32.6元） 20 股票 欣興5000股 9萬元（每股18元） 21 股票 敦泰2000股 5萬2,500元（每股26.25元） 22 股票 中天160股 2,824元（每股17.65元） 23 股票 安國5000股 9萬1,750元（每股18.35元） 24 股票 凌巨8000股 10萬6,400元（每股13.3元） 25 股票 南茂7000股 15萬1,200元（每股21.6元） 26 股票 聯華25股 871.25元（每股34.85元） 27 股票 聯成23144股 34萬3,688.4元（每股14.85元） 28 股票 瑞昱1064股 15萬1,620元（每股142.5元） 29 股票 第一金16478股 33萬7,799元（每股20.5元） 30 股票 緯創20587股 43萬9,532.45元（每股21.35元） 31 股票 佳凌10000股 43萬5,000元（每股43.5元） 32 股票 百徽5000股 1萬4,200元（每股2.84元） 合計   697萬5,41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兩造爭執A01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99至303、529頁、卷二第43至47頁）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17至320頁、卷二第84至8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被證1、被證2、被證10：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案件110年12月9日準備程序筆錄（原審卷三第262至267頁） 0元 2 債權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認定A01對A02之債權 0元 942萬2,324.8元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 0元 3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6萬5,00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原審卷二第82至83頁 0元 合計   0元 1,873萬8,3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0元 



附表四：兩造不爭執A01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3200股 19萬5,2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61元） 2 股票 聯電2000股 5萬7,6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28.8元） 3 股票 華碩1000股 7萬9,5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79.5元）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東分行 72萬2,801元 5 存款 竹東郵局 6萬6,683元 合計   112萬1,784元 



附表五：兩造爭執A02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0至332頁、卷二第90至98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531至533頁、卷二第47至57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保險 好運年年終身保險107年9月6日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62萬2,46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 0元 2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被證1、2） 925萬1,000元 3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797.6元（單位數：708.488） 原審卷一第338頁、卷三第268至269頁（被證11） 8萬7,797.6元 4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8,134.3元（單位數：711.205） 同上 8萬8,134.3元 5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809.57元（單位數：700.515） 同上 8萬6,809.57元 6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521.38元（單位數：706.259） 同上 8萬7,521.38元 7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716.13元（單位數：699.761） 同上 8萬6,716.13元 8 存款 星展銀行富利活儲（帳號：00000000000） 0元 3萬5,355元 原審卷二第126頁、卷三第28頁 3萬5,355元 9 存款 星展銀行外匯活存（帳號：00000000000） 0元 29萬7,390.59元(人民幣6萬6,500.58元)(匯率：4.472，下同) 同上 29萬7,390.59元 10 存款 星展銀行外幣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35萬7,778.51元（人民幣8萬0,004.14元） 同上 35萬7,778.51元 11 基金 星展銀行-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0元 81萬6,576.56元（人民幣18萬2,597.6元） 原審卷二第127頁、卷三第28頁 81萬6,576.5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281頁、卷二第20頁 0元 13 保險 台灣人壽-民利中國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18萬8,469.821元(人民幣26萬5,758元) 原審卷一第152頁、卷二第16頁、卷三第171頁 118萬8,469.821元 14 保險 國泰人壽-創世紀丙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8萬9,38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4至179頁 0元 15 保險 國泰人壽-雙囍年年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43萬5,48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2頁 0元 16 保險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萬1,63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3頁 0元 17 車輛 福斯GOLF（車號：0000-00） 0元 10萬元  0元 18 股票 宇晴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76頁  50萬元 19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1萬3,421元（利息）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1萬3,421元 20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28萬5,700元（信託財產價值）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28萬5,700元 合計   0元 1,681萬1,6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18萬2,671元 



附表六：兩造爭執A02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4至326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頁、卷二第57至5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1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三第217頁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3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4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5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2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6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5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7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8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8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9 存款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3萬6,99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6頁 10 存款 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 23萬1,621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8頁 11 存款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 2,524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0頁 12 存款 第七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5萬4,08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2頁 13 存款 台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5,375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4頁 合計   378萬0,594元   

備註：

一、A01婚後財產：

　　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0元=380萬9,618元

二、A02婚後財產：

　　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

    2,671元=2,015萬8,088元。　　

三、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

　　(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　　

四、A02主張抵銷額度：

　　受償額394萬8,699元+執行費用5萬3,161元=400萬1,860元

五、A02主張抵銷後，A02應給付A01之金額：

　　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上  訴  人  A02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重家財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A01並為上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A02給付逾新臺幣肆佰壹拾柒萬貳仟參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A02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A01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A02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人A01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A01於原審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對造上訴人A02給付新臺幣（下同）1,149萬3,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原審判決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1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不利於A01部分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292萬2,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63至64頁）。嗣依同條即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就上訴聲明第2項減縮為：A02應再給付75萬8,555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列第3項追加聲明請求給付39萬9,566元，及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5至6、122頁）。然審酌該追加部分仍為同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範圍，且A01請求之總金額為972萬9,103元（計算式：857萬0,982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972萬9,103元），未逾原審起訴之金額，而僅就財產計算之項目（即附表五編號18至20）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追加，A01將之列為追加聲明，應屬誤載。本件就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合計請求金額為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本息，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之範圍，合於上揭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A01主張：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適用法定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民事判決離婚，於109年1月13日確定，該案於107年9月6日繫屬，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A02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編號1至32所示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五編號1至20「A01主張」欄所示共1,681萬1,634元，另如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計378萬0,594元雖係A02之婚前財產，惟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帳戶財產均自兩造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與婚後財產混同，A02不能證明此部分財產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自應推定為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972萬9,103元（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A02則以：A01婚後財產應為2,254萬7,943元（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A02主張」欄所示共1,873萬8,325元＝2,254萬7,943元），伊之婚後財產實為319萬4,823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六「A02主張」欄所示378萬0,594元），A01剩餘財產明顯較伊為多，其自不得向伊請求剩餘財產平均分配。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不動產即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謄本雖記載A01以「夫妻贈與」原因取得，實則係將原屬A01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歸還A01，兩造並無贈與合意，自應計入A01之婚後財產。編號2所示債權：伊亦已向A01給付已到期之債權1,369萬7,657元，該債權係兩造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所締結之給付契約，不具慰撫金性質，且係A01於婚後取得，自應計入其婚後財產。關於附表五所示財產或因伊父母所出資贈與，應屬伊無償受贈財產變形，或因伊婚前財產所購入，均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又編號17車輛部分，返還請求權亦無法量化為金錢數額項目，編號18之股票、編號19至20之信託，實有重複計算之嫌，均不應計入伊婚後財產。縱認伊應給付A0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惟A01依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判決（下稱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及伊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伊得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給付405萬6,552元（394萬8,699元＋10萬7,853元），並據以就A01之上開剩餘財產分配債權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A01部分勝訴判決，即判命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A01減縮後之上訴聲明（更正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A01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及其中75萬8,555元自109年7月18日起，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3日民事準備暨答辯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3日民事陳報㈢暨訴之聲明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2答辯聲明：上訴駁回。A02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A02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A01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8、47、124頁）：
　㈠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判決離婚確定，有該判決確定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46頁），而該案訴訟繫屬日為107年9月6日，本件應以90年12月16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
　㈡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共計：380萬9,618元（如附表一所示。
　㈢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共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二所示）。
　㈣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價值925萬1,000元。
　㈤兩造不爭執A01附表四婚前財產不需扣除。　　
五、本院之判斷：
　㈠A01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見不爭執事項㈡）。　
　2.就兩造爭執之附表三所示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三編號1系爭房地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土地法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關於土地登記，係主管機關適用相關土地登記法令而辦理者，依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其完成登記之內容通常可推認為真實，即所謂表現證明。因此，否認登記內容所示權利之人，應主張並證明該項登記內容係由於其他原因事實所作成，以排除上開經驗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系爭房地謄本記載A01應有部分為2分之1，登記日期104年8月13日，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因A02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其為安撫伊之情緒及為給予伊保障，故經由A02之贈與而登記取得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人等語。A02辯稱A01本有出資，僅將原屬A01之應有部分歸還A01，並非贈與云云，並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為據（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惟觀諸上開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你怎麼跟我要一半..那我繳的房貸及稅金又怎麼說」，A01則表示該房地其有付頭期款，並請求A02應將出租該房地之租金所得分歸一部分予A01等詞，顯見系爭房地並非A01本有出資2分之1，而將原屬A01應有部分歸還A01。又參以A02稱因日後兩造感情生變，A01遂要求A02將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等語（本院卷一第437頁），及兩造106年4月10日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上次趁我快考試在吵...說什麼要安全感...我不想再吵才過一半...」（本院卷二第127頁），足見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伊係經由A02贈與而為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等語，應堪採信，A02上開抗辯，難認可取。
　③基上，A01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部分，依上說明，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⑵附表三編號2債權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
　②附表三編號2債權為A01另案起訴請求A02應依其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簽立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約定按月給付其20萬元至其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經本院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原判決（即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即A02）給付被上訴人（即A01）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下稱第3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79至499頁）。觀諸系爭切結書內容略以：「本人A02，若有外遇，本人與A01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A01，並按月支付A01新台幣貳拾萬元至A01老死」等字，可知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A02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A01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其老死，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嗣經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9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70號（下稱第270號）裁定駁回A02之上訴確定，則A01對A02之附表三編號2之債權即非第11號判決主文所載，且上開債權既屬慰撫金性質，A02自承係於第270號裁定確定後給付1,369萬7,657元（本院卷二第124頁），核屬基準日後所為之給付，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⑶附表三編號3保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查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投保始期為109年6月30日，為兩造離婚確定日109年1月13日後投保，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4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81至83頁），自非屬A01婚後財產。
　⑷基上，A01婚後財產為附表一之380萬9,618元。　　
　㈡A02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計697萬5,417元。
　2.就兩造有爭執A02財產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五編號1、13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是否計入A02婚後財產？
　①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②查A02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有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5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102至103頁）。A02抗辯：上開保險之保險費為其父母所繳納，屬伊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關於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業據提出國泰人壽保險費繳費紀錄一覽表為據（原審卷三第172至179、300至301頁），觀之上開繳費紀錄一覽表備註記載信用卡之授權人為訴外人即其母乙○○，並註明信用卡卡號，足見該保險費均係A02母親乙○○所繳費，是A02抗辯編號1、14至16所示保險係屬A02母親所為之贈與，為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故上開保單解約金應不計入其婚後財產等語，應屬有據。至編號13保單，A02雖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該支票2紙之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然發票原因多端，且與下列⑵⑷之財產所提出之證據重複，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並繳納該保險費，是編號13保單解約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⑵附表五編號2系爭房地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查A02係於94年間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登記原因為「買賣」，並非其抗辯之「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2雖抗辯係以父母贈與之金錢及婚前存款償還該貸款，應將清償金額從該房地價額中扣除云云，並提出清償明細及支票5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觀之郵局支票3紙之面額均為50萬元，受款人分別為丙○○、A02、乙○○（原審卷三第170頁），另支票2紙之支票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原審卷三第171頁），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A02父母所贈與，亦無從認係其以婚前存款償還該債務，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⑶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係A02以婚前定存50萬元購入，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國泰世華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為據（原審卷三第268至269頁），惟觀之該申請書無從證明係以A02婚前定存50萬元所購入，是A02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⑷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係以其母親乙○○贈與之金錢所購買之財產，屬其母親贈與金錢之變形，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觀之支票發票人為乙○○，受款人係A02，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且其稱該款項為編號2系爭房地之購屋款，已有前後矛盾，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⑸附表五編號12所示50萬元存款，開戶日為88年11月26日，屬A02之婚前財產，有臺灣銀行營業部109年9月28日函可憑（原審卷二第20頁），是該50萬元存款部分，不應計入其婚後財產。
　⑹附表五編號17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部分：
　　A01主張A02於兩造婚姻期間將車號0000-00(下稱系爭車輛) 借名登記予A01，但系爭車輛實質上使用及所有權人均為A02，A01於112年間將系爭車輛返還予A02，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故應計入A02婚後財產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兩造婚姻關係期間係登記在A01名下，A01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為A02婚後財產，是A01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
　⑺附表五編號18所示股票、編號19、20所示信託財產：
　　附表五編號18股票價值50萬元、編號19元富證券利息收入1萬3,421元、編號20信託財產市值為28萬5,700元，均為A02婚後財產，為其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97、98頁），並有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0日函（本院卷一第501、503、507頁），A02雖抗辯A01有重複計算之嫌云云，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是此部分財產屬A02婚後財產，自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⑻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所取得之財產（附表六編號1與附表五編號12為同一筆存款），為A01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59頁），A01雖主張編號1至13所示財產為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混同，如無從證明何者為婚前，應推定為婚後財產云云，惟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已臻明確，即無推定婚後財產之情，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自不計入其婚後財產，至A02抗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其婚前財產，應予扣除，惟此部分已不計入其婚後財產，是其抗辯亦不足採。　　
　3.基上，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㈢綜上，A01之婚後財產為380萬9,618元，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是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817萬4,235【（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A02主張抵銷債權：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次按，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而所謂「最初得為抵銷時」，係指抵銷權發生之時，因此，二人互負債務之清償期有先後時，當以在後之清償期為準；又所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係指自抵銷適狀發生之時起，就消滅之債務不再發生支付利息之債務。再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宣告假執行之裁判，正執行確定判決無異，嗣後該裁判如有變更，債務人自可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其所為之給付及所受之損害，或另行起訴請求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要旨參照）。
　2.A01對於其執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部分，同意A02於本案為抵銷（本院卷二第63頁），惟抗辯A02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應由A02負擔，不應予以抵銷云云。查A01聲請假執行A02財產共769萬0,323元本息、560萬元（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應給付20萬元），有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度司執字第6684號執行情形記錄可憑（本院卷一第477頁），其對於由A02繳納之上開執行費用10萬7,853元一節，並不爭執（本院卷二第7頁）。按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第11號判決經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判決（下稱第14號判決）廢棄第11號判決關於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375頁），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廢棄第14號判決關於駁回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之訴發回本院（本院卷一第179頁），再經本院第3號判決廢棄關於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A02給付A01逾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以A01尚生存為限，A02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A01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A016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479頁），亦即就逾384萬5,162元部分及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給付逾10萬元部分之假執行廢棄，則上開判決宣示時起，廢棄範圍之假執行即失其效力，則所生之執行費用，自無從由A02負擔。據此計算，聲請假執行664萬5,162元部分廢棄（107年4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共28個月，每月10萬元，10萬元×28＝280萬元，384萬5,162元＋280萬元＝664萬5,162元），該廢棄部分之執行費用5萬3,161元，依上說明，應由A01負擔，準此，A02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賠償上開執行費5萬3,161元及394萬8,699元之損害，合計400萬1,860元（394萬8,699元＋5萬3,161元＝400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A02得以對A01債權主張抵銷。逾此範圍之主張，不應准許。
　㈤A02以400萬1,860元債權抵銷A01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817萬4,235元後，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7月18日（原審卷一第138、1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A02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A02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就上開應准許部分，A02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A01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A01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A02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A01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楊珮瑛
　　　　　　　　　　　　　　法　官　王育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表一：兩造不爭執A01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1014股

		26萬4,654元



		2

		股票

		中華電1000股

		10萬7,500元



		3

		股票

		至上25000股

		75萬6,250元



		4

		股票

		中鋼34股

		843元



		5

		股票

		鴻海精密2565股（每股79.3元）

		20萬3,404.5元





		6

		股票

		大車隊1000股（每股87元）

		8萬7,000元





		7

		保險

		宏泰人壽保險-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0,43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8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01萬8,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9

		保險

		保誠人壽保險-紅運年年終身保險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

		79萬6,623元



		10

		存款

		竹東郵局存款

		363元



		11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存款

		2萬0,57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信託資金明細表

		23萬2,570元



		13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澳幣

		2,258.41元



		14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美金

		3萬9,921.08元



		15

		外匯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外匯存單

		9萬2,370元



		16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

		12元



		17

		存款

		玉山銀行竹北分行綜合存款

		95元



		18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永泰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6,087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計

		


		


		380萬9,61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兩造不爭執A02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存款

		臺灣銀行活儲帳戶

		77萬9,116元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戶

		40萬元



		3

		存款

		第一銀行活儲帳戶

		81萬6,329元



		4

		存款

		兆豐銀行活儲帳戶

		136萬1,911元



		5

		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元

		49萬3,499.96元（保單解約金）



		6

		存款

		新竹西大路郵局

		4萬3,084元



		7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371元



		8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7元



		9

		存款

		國泰世華活存帳戶

		1萬6,252元



		10

		存款

		新光銀行活儲帳戶

		5萬3,197元



		11

		存款

		國泰世華證券帳戶

		1萬9,277元



		12

		存款

		國泰世華外幣帳戶

		28萬8,071.3028元



		13

		保險

		富邦人壽真安心醫療養老保險

		29萬4,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14

		股票

		台塑96股

		1萬0,704元（每股111.5元）



		15

		股票

		臺化391股

		4萬6,724.5元（每股119.5元）



		16

		股票

		聯電3143股

		5萬3,116.7元（每股16.9元）



		17

		股票

		華邦電1089股

		1萬7,369.55元（每股15.95元）



		18

		股票

		智邦285股

		3萬1,350元（每股110元）



		19

		股票

		晶電1012股

		3萬2,991.2元（每股32.6元）



		20

		股票

		欣興5000股

		9萬元（每股18元）



		21

		股票

		敦泰2000股

		5萬2,500元（每股26.25元）



		22

		股票

		中天160股

		2,824元（每股17.65元）



		23

		股票

		安國5000股

		9萬1,750元（每股18.35元）



		24

		股票

		凌巨8000股

		10萬6,400元（每股13.3元）



		25

		股票

		南茂7000股

		15萬1,200元（每股21.6元）



		26

		股票

		聯華25股

		871.25元（每股34.85元）



		27

		股票

		聯成23144股

		34萬3,688.4元（每股14.85元）



		28

		股票

		瑞昱1064股

		15萬1,620元（每股142.5元）



		29

		股票

		第一金16478股

		33萬7,799元（每股20.5元）



		30

		股票

		緯創20587股

		43萬9,532.45元（每股21.35元）



		31

		股票

		佳凌10000股

		43萬5,000元（每股43.5元）



		32

		股票

		百徽5000股

		1萬4,200元（每股2.84元）



		合計

		


		


		697萬5,41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兩造爭執A01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99至303、529頁、卷二第43至47頁）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17至320頁、卷二第84至8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被證1、被證2、被證10：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案件110年12月9日準備程序筆錄（原審卷三第262至267頁）

		0元



		2

		債權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認定A01對A02之債權

		0元

		942萬2,324.8元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

		0元



		3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6萬5,00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原審卷二第82至83頁

		0元



		合計

		


		


		0元

		1,873萬8,3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0元









附表四：兩造不爭執A01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3200股

		19萬5,2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61元）



		2

		股票

		聯電2000股

		5萬7,6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28.8元）



		3

		股票

		華碩1000股

		7萬9,5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79.5元）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東分行

		72萬2,801元



		5

		存款

		竹東郵局

		6萬6,683元



		合計

		


		


		112萬1,784元









附表五：兩造爭執A02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0至332頁、卷二第90至98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531至533頁、卷二第47至57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保險

		好運年年終身保險107年9月6日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62萬2,46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

		0元



		2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被證1、2）

		925萬1,000元



		3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797.6元（單位數：708.488）

		原審卷一第338頁、卷三第268至269頁（被證11）

		8萬7,797.6元



		4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8,134.3元（單位數：711.205）

		同上

		8萬8,134.3元



		5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809.57元（單位數：700.515）

		同上

		8萬6,809.57元



		6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521.38元（單位數：706.259）

		同上

		8萬7,521.38元



		7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716.13元（單位數：699.761）

		同上

		8萬6,716.13元



		8

		存款

		星展銀行富利活儲（帳號：00000000000）

		0元

		3萬5,355元

		原審卷二第126頁、卷三第28頁

		3萬5,355元



		9

		存款

		星展銀行外匯活存（帳號：00000000000）

		0元

		29萬7,390.59元(人民幣6萬6,500.58元)(匯率：4.472，下同)

		同上

		29萬7,390.59元



		10

		存款

		星展銀行外幣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35萬7,778.51元（人民幣8萬0,004.14元）

		同上

		35萬7,778.51元



		11

		基金

		星展銀行-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0元

		81萬6,576.56元（人民幣18萬2,597.6元）

		原審卷二第127頁、卷三第28頁

		81萬6,576.5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281頁、卷二第20頁

		0元



		13

		保險

		台灣人壽-民利中國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18萬8,469.821元(人民幣26萬5,758元)

		原審卷一第152頁、卷二第16頁、卷三第171頁

		118萬8,469.821元



		14

		保險

		國泰人壽-創世紀丙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8萬9,38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4至179頁

		0元



		15

		保險

		國泰人壽-雙囍年年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43萬5,48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2頁

		0元



		16

		保險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萬1,63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3頁

		0元



		17

		車輛

		福斯GOLF（車號：0000-00）

		0元

		10萬元

		


		0元



		18

		股票

		宇晴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76頁



		50萬元



		19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1萬3,421元（利息）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1萬3,421元



		20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28萬5,700元（信託財產價值）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28萬5,700元



		合計

		


		


		0元

		1,681萬1,6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18萬2,671元









附表六：兩造爭執A02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4至326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頁、卷二第57至5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1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三第217頁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3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4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5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2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6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5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7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8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8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9

		存款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3萬6,99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6頁



		10

		存款

		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

		23萬1,621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8頁



		11

		存款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

		2,524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0頁



		12

		存款

		第七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5萬4,08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2頁



		13

		存款

		台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5,375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4頁



		合計

		


		


		378萬0,594元

		


		








備註：
一、A01婚後財產：
　　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0元=380萬9,618元
二、A02婚後財產：
　　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三、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
　　(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　　
四、A02主張抵銷額度：
　　受償額394萬8,699元+執行費用5萬3,161元=400萬1,860元
五、A02主張抵銷後，A02應給付A01之金額：
　　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上  訴  人  A02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重家財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A01並為上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A02給付逾新臺幣肆佰壹拾柒萬貳仟參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A02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A01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A02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人A01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A01於原審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對造上訴人A02給付新臺幣（下同）1,149萬3,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原審判決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1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不利於A01部分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292萬2,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63至64頁）。嗣依同條即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就上訴聲明第2項減縮為：A02應再給付75萬8,555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列第3項追加聲明請求給付39萬9,566元，及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5至6、122頁）。然審酌該追加部分仍為同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範圍，且A01請求之總金額為972萬9,103元（計算式：857萬0,982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972萬9,103元），未逾原審起訴之金額，而僅就財產計算之項目（即附表五編號18至20）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追加，A01將之列為追加聲明，應屬誤載。本件就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合計請求金額為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本息，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之範圍，合於上揭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A01主張：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適用法定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民事判決離婚，於109年1月13日確定，該案於107年9月6日繫屬，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A02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編號1至32所示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五編號1至20「A01主張」欄所示共1,681萬1,634元，另如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計378萬0,594元雖係A02之婚前財產，惟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帳戶財產均自兩造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與婚後財產混同，A02不能證明此部分財產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自應推定為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972萬9,103元（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A02則以：A01婚後財產應為2,254萬7,943元（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A02主張」欄所示共1,873萬8,325元＝2,254萬7,943元），伊之婚後財產實為319萬4,823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六「A02主張」欄所示378萬0,594元），A01剩餘財產明顯較伊為多，其自不得向伊請求剩餘財產平均分配。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不動產即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謄本雖記載A01以「夫妻贈與」原因取得，實則係將原屬A01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歸還A01，兩造並無贈與合意，自應計入A01之婚後財產。編號2所示債權：伊亦已向A01給付已到期之債權1,369萬7,657元，該債權係兩造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所締結之給付契約，不具慰撫金性質，且係A01於婚後取得，自應計入其婚後財產。關於附表五所示財產或因伊父母所出資贈與，應屬伊無償受贈財產變形，或因伊婚前財產所購入，均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又編號17車輛部分，返還請求權亦無法量化為金錢數額項目，編號18之股票、編號19至20之信託，實有重複計算之嫌，均不應計入伊婚後財產。縱認伊應給付A0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惟A01依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判決（下稱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及伊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伊得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給付405萬6,552元（394萬8,699元＋10萬7,853元），並據以就A01之上開剩餘財產分配債權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A01部分勝訴判決，即判命A02應給付A01857萬0,982元，及自109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A01減縮後之上訴聲明（更正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A01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A02應再給付A01115萬8,121元（75萬8,555元＋39萬9,566元），及其中75萬8,555元自109年7月18日起，其中25萬6,716元自112年5月3日民事準備暨答辯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其餘14萬2,850元自114年2月3日民事陳報㈢暨訴之聲明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A02答辯聲明：上訴駁回。A02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A02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A01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A01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8、47、124頁）：

　㈠兩造於90年12月16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經原法院於108年12月19日以107年度婚字第172號判決離婚確定，有該判決確定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46頁），而該案訴訟繫屬日為107年9月6日，本件應以90年12月16日、107年9月6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

　㈡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共計：380萬9,618元（如附表一所示。

　㈢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共計：697萬5,417元（如附表二所示）。

　㈣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價值925萬1,000元。

　㈤兩造不爭執A01附表四婚前財產不需扣除。　　

五、本院之判斷：

　㈠A01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1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計380萬9,618元（見不爭執事項㈡）。　

　2.就兩造爭執之附表三所示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三編號1系爭房地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土地法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關於土地登記，係主管機關適用相關土地登記法令而辦理者，依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其完成登記之內容通常可推認為真實，即所謂表現證明。因此，否認登記內容所示權利之人，應主張並證明該項登記內容係由於其他原因事實所作成，以排除上開經驗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系爭房地謄本記載A01應有部分為2分之1，登記日期104年8月13日，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因A02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其為安撫伊之情緒及為給予伊保障，故經由A02之贈與而登記取得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人等語。A02辯稱A01本有出資，僅將原屬A01之應有部分歸還A01，並非贈與云云，並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為據（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惟觀諸上開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你怎麼跟我要一半..那我繳的房貸及稅金又怎麼說」，A01則表示該房地其有付頭期款，並請求A02應將出租該房地之租金所得分歸一部分予A01等詞，顯見系爭房地並非A01本有出資2分之1，而將原屬A01應有部分歸還A01。又參以A02稱因日後兩造感情生變，A01遂要求A02將該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等語（本院卷一第437頁），及兩造106年4月10日line對話內容，A02表示：「上次趁我快考試在吵...說什麼要安全感...我不想再吵才過一半...」（本院卷二第127頁），足見A01主張系爭房地原係A02個人所有，伊係經由A02贈與而為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等語，應堪採信，A02上開抗辯，難認可取。

　③基上，A01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部分，依上說明，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⑵附表三編號2債權是否計入A01婚後財產？　

　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

　②附表三編號2債權為A01另案起訴請求A02應依其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簽立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約定按月給付其20萬元至其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經本院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原判決（即原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即A02）給付被上訴人（即A01）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下稱第3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79至499頁）。觀諸系爭切結書內容略以：「本人A02，若有外遇，本人與A01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A01，並按月支付A01新台幣貳拾萬元至A01老死」等字，可知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A02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A01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其老死，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嗣經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9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70號（下稱第270號）裁定駁回A02之上訴確定，則A01對A02之附表三編號2之債權即非第11號判決主文所載，且上開債權既屬慰撫金性質，A02自承係於第270號裁定確定後給付1,369萬7,657元（本院卷二第124頁），核屬基準日後所為之給付，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⑶附表三編號3保險不計入A01婚後財產：

　　查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投保始期為109年6月30日，為兩造離婚確定日109年1月13日後投保，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4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81至83頁），自非屬A01婚後財產。

　⑷基上，A01婚後財產為附表一之380萬9,618元。　　

　㈡A02婚後財產部分：

　1.兩造不爭執A02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計697萬5,417元。

　2.就兩造有爭執A02財產部分，茲分述如下：

　⑴附表五編號1、13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是否計入A02婚後財產？

　①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②查A02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有國泰人壽公司109年9月25日函及附件可稽（原審卷二第102至103頁）。A02抗辯：上開保險之保險費為其父母所繳納，屬伊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不應計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關於如附表五編號1、14至16所示保單解約金部分，業據提出國泰人壽保險費繳費紀錄一覽表為據（原審卷三第172至179、300至301頁），觀之上開繳費紀錄一覽表備註記載信用卡之授權人為訴外人即其母乙○○，並註明信用卡卡號，足見該保險費均係A02母親乙○○所繳費，是A02抗辯編號1、14至16所示保險係屬A02母親所為之贈與，為無償取得財產之變形，故上開保單解約金應不計入其婚後財產等語，應屬有據。至編號13保單，A02雖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該支票2紙之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然發票原因多端，且與下列⑵⑷之財產所提出之證據重複，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並繳納該保險費，是編號13保單解約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⑵附表五編號2系爭房地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查A02係於94年間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登記原因為「買賣」，並非其抗辯之「贈與」，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卷外鑑定報告），A02雖抗辯係以父母贈與之金錢及婚前存款償還該貸款，應將清償金額從該房地價額中扣除云云，並提出清償明細及支票5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觀之郵局支票3紙之面額均為50萬元，受款人分別為丙○○、A02、乙○○（原審卷三第170頁），另支票2紙之支票發票人均為乙○○，受款人均為A02（原審卷三第171頁），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A02父母所贈與，亦無從認係其以婚前存款償還該債務，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⑶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3至7所示基金，係A02以婚前定存50萬元購入，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國泰世華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為據（原審卷三第268至269頁），惟觀之該申請書無從證明係以A02婚前定存50萬元所購入，是A02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⑷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A02抗辯附表五編號8至11所示存款、基金，係以其母親乙○○贈與之金錢所購買之財產，屬其母親贈與金錢之變形，不應列入婚後財產計算云云，並提出支票2紙為據（原審卷三第171頁），觀之支票發票人為乙○○，受款人係A02，惟無從證明該票款係乙○○所贈與，且其稱該款項為編號2系爭房地之購屋款，已有前後矛盾，是A02此部分抗辯，洵非可採。

　⑸附表五編號12所示50萬元存款，開戶日為88年11月26日，屬A02之婚前財產，有臺灣銀行營業部109年9月28日函可憑（原審卷二第20頁），是該50萬元存款部分，不應計入其婚後財產。

　⑹附表五編號17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部分：

　　A01主張A02於兩造婚姻期間將車號0000-00(下稱系爭車輛) 借名登記予A01，但系爭車輛實質上使用及所有權人均為A02，A01於112年間將系爭車輛返還予A02，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故應計入A02婚後財產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兩造婚姻關係期間係登記在A01名下，A01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車輛以價值10萬元計算為A02婚後財產，是A01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

　⑺附表五編號18所示股票、編號19、20所示信託財產：

　　附表五編號18股票價值50萬元、編號19元富證券利息收入1萬3,421元、編號20信託財產市值為28萬5,700元，均為A02婚後財產，為其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97、98頁），並有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0日函（本院卷一第501、503、507頁），A02雖抗辯A01有重複計算之嫌云云，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是此部分財產屬A02婚後財產，自應計入A02婚後財產。

　⑻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

　　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所取得之財產（附表六編號1與附表五編號12為同一筆存款），為A01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59頁），A01雖主張編號1至13所示財產為婚前延續至婚後業已混同，如無從證明何者為婚前，應推定為婚後財產云云，惟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已臻明確，即無推定婚後財產之情，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A02婚前財產，自不計入其婚後財產，至A02抗辯附表六編號1至13所示財產，屬其婚前財產，應予扣除，惟此部分已不計入其婚後財產，是其抗辯亦不足採。　　

　3.基上，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㈢綜上，A01之婚後財產為380萬9,618元，A02之婚後財產為2,015萬8,088元，是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817萬4,235【（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A02主張抵銷債權：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次按，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而所謂「最初得為抵銷時」，係指抵銷權發生之時，因此，二人互負債務之清償期有先後時，當以在後之清償期為準；又所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係指自抵銷適狀發生之時起，就消滅之債務不再發生支付利息之債務。再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宣告假執行之裁判，正執行確定判決無異，嗣後該裁判如有變更，債務人自可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其所為之給付及所受之損害，或另行起訴請求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要旨參照）。

　2.A01對於其執第11號判決假執行程序而受領執行案款共394萬8,699元部分，同意A02於本案為抵銷（本院卷二第63頁），惟抗辯A02繳納之執行費10萬6,323元、手續費用即匯費1,530元，共10萬7,853元，屬於執行必要費用，應由A02負擔，不應予以抵銷云云。查A01聲請假執行A02財產共769萬0,323元本息、560萬元（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應給付20萬元），有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度司執字第6684號執行情形記錄可憑（本院卷一第477頁），其對於由A02繳納之上開執行費用10萬7,853元一節，並不爭執（本院卷二第7頁）。按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第11號判決經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判決（下稱第14號判決）廢棄第11號判決關於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375頁），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廢棄第14號判決關於駁回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命A02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A01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之訴發回本院（本院卷一第179頁），再經本院第3號判決廢棄關於第11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A02給付A01逾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以A01尚生存為限，A02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A01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A016萬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本院卷一第479頁），亦即就逾384萬5,162元部分及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每月給付逾10萬元部分之假執行廢棄，則上開判決宣示時起，廢棄範圍之假執行即失其效力，則所生之執行費用，自無從由A02負擔。據此計算，聲請假執行664萬5,162元部分廢棄（107年4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共28個月，每月10萬元，10萬元×28＝280萬元，384萬5,162元＋280萬元＝664萬5,162元），該廢棄部分之執行費用5萬3,161元，依上說明，應由A01負擔，準此，A02依民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A01賠償上開執行費5萬3,161元及394萬8,699元之損害，合計400萬1,860元（394萬8,699元＋5萬3,161元＝400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A02得以對A01債權主張抵銷。逾此範圍之主張，不應准許。

　㈤A02以400萬1,860元債權抵銷A01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817萬4,235元後，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A0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A02給付417萬2,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7月18日（原審卷一第138、1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A02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A02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就上開應准許部分，A02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A01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A01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A02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A01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楊珮瑛

　　　　　　　　　　　　　　法　官　王育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表一：兩造不爭執A01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1014股 26萬4,654元 2 股票 中華電1000股 10萬7,500元 3 股票 至上25000股 75萬6,250元 4 股票 中鋼34股 843元 5 股票 鴻海精密2565股（每股79.3元） 20萬3,404.5元  6 股票 大車隊1000股（每股87元） 8萬7,000元  7 保險 宏泰人壽保險-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0,43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8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01萬8,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9 保險 保誠人壽保險-紅運年年終身保險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 79萬6,623元 10 存款 竹東郵局存款 363元 11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存款 2萬0,57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信託資金明細表 23萬2,570元 13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澳幣 2,258.41元 14 外幣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美金 3萬9,921.08元 15 外匯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外匯存單 9萬2,370元 16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 12元 17 存款 玉山銀行竹北分行綜合存款 95元 18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永泰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6,087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計   380萬9,61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兩造不爭執A02之剩餘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存款 臺灣銀行活儲帳戶 77萬9,116元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戶 40萬元 3 存款 第一銀行活儲帳戶 81萬6,329元 4 存款 兆豐銀行活儲帳戶 136萬1,911元 5 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元 49萬3,499.96元（保單解約金） 6 存款 新竹西大路郵局 4萬3,084元 7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371元 8 存款 富邦銀行活期存款 7元 9 存款 國泰世華活存帳戶 1萬6,252元 10 存款 新光銀行活儲帳戶 5萬3,197元 11 存款 國泰世華證券帳戶 1萬9,277元 12 存款 國泰世華外幣帳戶 28萬8,071.3028元 13 保險 富邦人壽真安心醫療養老保險 29萬4,661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14 股票 台塑96股 1萬0,704元（每股111.5元） 15 股票 臺化391股 4萬6,724.5元（每股119.5元） 16 股票 聯電3143股 5萬3,116.7元（每股16.9元） 17 股票 華邦電1089股 1萬7,369.55元（每股15.95元） 18 股票 智邦285股 3萬1,350元（每股110元） 19 股票 晶電1012股 3萬2,991.2元（每股32.6元） 20 股票 欣興5000股 9萬元（每股18元） 21 股票 敦泰2000股 5萬2,500元（每股26.25元） 22 股票 中天160股 2,824元（每股17.65元） 23 股票 安國5000股 9萬1,750元（每股18.35元） 24 股票 凌巨8000股 10萬6,400元（每股13.3元） 25 股票 南茂7000股 15萬1,200元（每股21.6元） 26 股票 聯華25股 871.25元（每股34.85元） 27 股票 聯成23144股 34萬3,688.4元（每股14.85元） 28 股票 瑞昱1064股 15萬1,620元（每股142.5元） 29 股票 第一金16478股 33萬7,799元（每股20.5元） 30 股票 緯創20587股 43萬9,532.45元（每股21.35元） 31 股票 佳凌10000股 43萬5,000元（每股43.5元） 32 股票 百徽5000股 1萬4,200元（每股2.84元） 合計   697萬5,41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三：兩造爭執A01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99至303、529頁、卷二第43至47頁）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17至320頁、卷二第84至8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被證1、被證2、被證10：本院109年度重家上字第14號案件110年12月9日準備程序筆錄（原審卷三第262至267頁） 0元 2 債權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認定A01對A02之債權 0元 942萬2,324.8元 原審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 0元 3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祿美鑫利變美元（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6萬5,000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原審卷二第82至83頁 0元 合計   0元 1,873萬8,3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0元 



附表四：兩造不爭執A01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兩造主張 1 股票 台積電3200股 19萬5,2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61元） 2 股票 聯電2000股 5萬7,6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28.8元） 3 股票 華碩1000股 7萬9,500元 （92年12月16日收盤價79.5元）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東分行 72萬2,801元 5 存款 竹東郵局 6萬6,683元 合計   112萬1,784元 



附表五：兩造爭執A02之婚後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0至332頁、卷二第90至98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531至533頁、卷二第47至57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本院認定 1 保險 好運年年終身保險107年9月6日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62萬2,46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 0元 2 不動產 新竹縣○○市○○○路000巷00號(000建號)及其坐落基地（府前段000地號，應有部分1/2） 0元 925萬1,000元 原審卷三第163至171頁（被證1、2） 925萬1,000元 3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797.6元（單位數：708.488） 原審卷一第338頁、卷三第268至269頁（被證11） 8萬7,797.6元 4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8,134.3元（單位數：711.205） 同上 8萬8,134.3元 5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809.57元（單位數：700.515） 同上 8萬6,809.57元 6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7,521.38元（單位數：706.259） 同上 8萬7,521.38元 7 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信託帳號：00000000000） 0元 8萬6,716.13元（單位數：699.761） 同上 8萬6,716.13元 8 存款 星展銀行富利活儲（帳號：00000000000） 0元 3萬5,355元 原審卷二第126頁、卷三第28頁 3萬5,355元 9 存款 星展銀行外匯活存（帳號：00000000000） 0元 29萬7,390.59元(人民幣6萬6,500.58元)(匯率：4.472，下同) 同上 29萬7,390.59元 10 存款 星展銀行外幣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35萬7,778.51元（人民幣8萬0,004.14元） 同上 35萬7,778.51元 11 基金 星展銀行-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0元 81萬6,576.56元（人民幣18萬2,597.6元） 原審卷二第127頁、卷三第28頁 81萬6,576.56元 1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281頁、卷二第20頁 0元 13 保險 台灣人壽-民利中國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18萬8,469.821元(人民幣26萬5,758元) 原審卷一第152頁、卷二第16頁、卷三第171頁 118萬8,469.821元 14 保險 國泰人壽-創世紀丙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8萬9,387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4至179頁 0元 15 保險 國泰人壽-雙囍年年保單解約金(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143萬5,48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2頁 0元 16 保險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0元 8萬1,630元 原審卷二第103頁、卷三第173頁 0元 17 車輛 福斯GOLF（車號：0000-00） 0元 10萬元  0元 18 股票 宇晴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0元 50萬元  原審卷一第109頁、本院卷一第76頁  50萬元 19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1萬3,421元（利息）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1萬3,421元 20 信託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契約編號：00000000） 0元 28萬5,700元（信託財產價值）  本院卷一第501至507頁 28萬5,700元 合計   0元 1,681萬1,6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18萬2,671元 



附表六：兩造爭執A02之婚前財產（單位：新臺幣）

編號 種類 項目 A02主張（本院卷一第324至326頁） A01主張（本院卷一第267、269、303至311頁、卷二第57至59頁） 證據出處（名稱、頁數） 1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三第217頁 2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3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3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4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5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5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2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6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5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7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8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8 存款  臺灣銀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40萬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同上 9 存款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3萬6,99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6頁 10 存款 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 23萬1,621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38頁 11 存款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 2,524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0頁 12 存款 第七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5萬4,082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2頁 13 存款 台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5,375元 應計入婚後財產 本院卷一第344頁 合計   378萬0,594元   

備註：

一、A01婚後財產：

　　附表一380萬9,618元+附表三0元=380萬9,618元

二、A02婚後財產：

　　附表二697萬5,417元+附表五「本院認定」欄總金額1,318萬2,671元=2,015萬8,088元。　　

三、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平均：

　　(2,015萬8,088元-380萬9,618元）2=817萬4,235元　　

四、A02主張抵銷額度：

　　受償額394萬8,699元+執行費用5萬3,161元=400萬1,860元

五、A02主張抵銷後，A02應給付A01之金額：

　　817萬4,235元-400萬1,860元=417萬2,375元







